2025年度艺术品专项扶持计划（重大艺术品拍卖活动资助）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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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定依据
（一）《关于加快推进艺术品产业创新发展建设国际艺术品拍卖中心的若干措施》（深文规〔2022〕6号）；
（二）《深圳市推进艺术品产业创新发展建设国际艺术品拍卖中心扶持计划操作规程》（深文规〔2023〕5号）；
二、支持对象
本扶持计划资助对象是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独立法人实体，主营业务为文化产业。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重大艺术品拍卖活动主办单位或实际承办单位（同一拍卖活动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不能同时申报）
（二）拍卖活动在深圳举办，举办时间距申报通知发布之日不超过2年。
（三）拍卖活动管理规范、组织安全有序，拍品不低于500件。
（四）拍卖活动对培育和发展深圳艺术品拍卖市场具有良好的导向意义或重大促进作用。
四、资助方式、数量及范围
（一）资助范围：对举办拍卖活动场地租赁费（包括拍卖会举办场地、拍卖活动配套预展或巡展场地等场地的租赁费用）、会务费（包括活动所需设备租金、拍卖和预展场地搭建费、拍卖和预展的布展及撤展费、拍卖及预展期间拍品的运输费用等费用）、宣传推广费用（包括资料费、印刷费、广告费、媒体宣传费等费用）、安保费（包括保险费、安保人员劳务费等费用）等费用予以资助。费用发生时间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资助方式及数量：事后资助，有数量限制，受资金年度总额限制。
（三）资助标准：按不高于实际支出费用30%予以资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同一申报主体每年只能申报1项拍卖活动的资助。
五、受理机关
（一）受理机关：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二）受理时间：
网上填报受理时间：2025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18:00。
（三）书面材料受理地点：通过初审的企业根据系统信息要求的时间和地点，按本指南第五项指引提交书面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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